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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林委員國正，鑒於國人年老後，依靠每月請領的勞保年金或

國民年金，作為養老救命錢。特別是對於弱勢民眾來說，勞保年

金、國民年金可謂家庭主要經濟支柱，甚至是生活開銷最後一道

防線。然而，勞保年金從 98 年上路至 102 年，五年來消費者物價

指數（CPI）累計年增率已達 5%，超過反映物價的門檻，勞保年

金給付迄今卻從未調高。鑒此，本席要求勞動部等相關單位儘速

研議在今年 5 月底前將勞保年金給付調高，並依物價指數漲幅上

調至 5.2%，讓勞工與人民更有感，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為保障國民老年基本生活，勞保年金及國保年金被視為保障民眾後半生的養老救命金，特

別是對於弱勢民眾來說，勞保年金、國民年金可謂家庭主要經濟支柱，甚至是生活開銷最

後一道防線。 

二、根據《勞工保險條例》規定，勞保年金給付金額，在主計處發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累計成長率達正負 5%，依該成長率調整。年金從民國 98 年元旦起開始實施，累計至 102

年底，物價指數成長幅度達 5.2%，勞保年金給付迄今從未調高。 

三、若勞保年金給付依物價指數漲幅上調至 5.2%，初估其中六萬七千多位請領老年年金者，平

均每人每月將多拿到六七五元；一千七百多位請領遺屬年金者，平均每人每月多領六九一

元；另約三百人請領失能年金，平均每人每月多領五一六元。 

四、鑒此，本席要求勞動部等相關單位儘速研議在今年 5 月底前將勞保年金給付調高，並依物

價指數漲幅上調至 5.2%，讓勞工與人民更有感。 

 

（二）本院盧委員秀燕，有鑑於微軟已於今年（103 年）出全面停止提供

windows xp 系統之服務，5 月份報稅時財政部也建議報稅民眾不

要使用 windows xp 系統以免發生錯誤，顯見 windows xp 已不適用

，然而經調查了解發現，財政部所屬各單位內部電腦使用

windows xp 系統之比例甚高，最快還需 103 年底才會升級完畢，

顯然與現狀脫鉤，應該予以檢討並儘速汰換不適用之作業系統，

以保障資訊安全及作業便利，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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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目前政府單位使用作業系統多屬微軟公司所出之 windows 系統，然而因為資訊軟體推陳出

新，於日前（103 年初）宣布將停止 windows xp 系統之服務，因此未配合微軟公司之服務

，財政部也提醒民眾於五月分報稅時，使用網路報稅須避免使用 windows xp 作業系統以免

報稅發生錯誤。 

二、根據了解，財政部內部單位目前使用 windows xp 系統尚有 24%，財政資訊中心有 26%，賦

稅署有 46%，國庫署有 56.9%，關務署則尚有 77%，以上數據顯示光財政部內最少都還有四

分之一左右仍然使用 windows xp 系統。 

三、以上各單位使用情形，最快是賦稅署將於 103 年底會全數升級完畢作業系統，最慢是國庫

署須於 105 年底才會升級完畢，但是對於微軟公司早已經宣布不再提供 windows xp 系統服

務，我國重要部會內部仍使用該作業系統恐有資安疑義，對於行政單位作業上也多有不便

，因此應該予以檢討升級進度並加速汰換不適用之作業系統。 

（三）本院盧委員秀燕，有鑑於我國在人民履行選舉及罷免權利時，為

確保選舉人所投的票係出於個人意願，非受他人指使或強迫，故

採行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賢與能，且若選舉人違反保密義務，將

圈選內容出示他人，則將受到法律制裁；惟因法規對於選票厚度

之規範有所疏漏，選票紙張磅數不足，使圈選印泥之位置，從選

票背面仍可窺知一二，有心人仍有機會可得知選舉人之投票意向

，使選舉人之隱私、保密義務備受挑戰，亦使意圖將選票主動顯

露予他人之選舉人，有可乘之機！為保障我國人民在投票選賢與

能時，能無後顧之憂，不必遮遮掩掩，俾使選舉結果公正不受有

心人士之操控，政府應通盤檢討我國選舉保密性是否符合現今科

技社會需求，以澈底落實全體人民皆可依自由意志投票之「民主

」精神，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緊急質詢。 
 

說明： 

一、在民主國家，政府公職人員的產生或罷免，投票是方法之一，係指群體在經過討論、競爭

或辯論後，人民在特定的紙張上，依其自由意志標示出投票者自身的立場，選擇一個或部

分人擔任政府公職、或是不同意其擔任公職，最終將交由公正第三方結算之過程。而我國

選舉時採行無記名投票，投票者於投票時，選票上不必留下足以辨識投票者身分的資訊，

可避免他人得知投票者的投票意向，能確保投票者所投的票係出於個人意願，非受他人指

使或強迫，所以大多數國家的選舉罷免方式，均是採行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賢與能。 

二、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六十三條第二項及第八十八條第二項之規定，選舉人在選舉票


